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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995 年 10 月 30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 2004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 根据 2013 年 6 月 29 日

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《关于修改

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〉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》第一次修

正  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十四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〉等七部法

律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正  根据 2016 年 11 月 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

和国对外贸易法〉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》第三次修正  2020 年 4

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

次修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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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，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，

保障公众健康，维护生态安全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促进经济社

会可持续发展，制定本法。 

第二条 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适用本法。 

固体废物污染海洋环境的防治和放射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

防治不适用本法。 

第三条  国家推行绿色发展方式，促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

发展。 

国家倡导简约适度、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，引导公众积极参

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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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坚持减量化、资源化和无害

化的原则。 

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采取措施，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，

促进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，降低固体废物的危害性。 

第五条 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坚持污染担责的原则。 

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

人，应当采取措施，防止或者减少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，对所

造成的环境污染依法承担责任。 

第六条  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。 

生活垃圾分类坚持政府推动、全民参与、城乡统筹、因地制

宜、简便易行的原则。 

第七条 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固体废物污染环境

防治负责。 

国家实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，

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目标完成情况纳入考核评价的内容。 



 - 4 - 

第八条 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

作的领导，组织、协调、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固体废物污染环

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之间可以协商建立跨行政区域固体废物

污染环境的联防联控机制，统筹规划制定、设施建设、固体废物

转移等工作。 

第九条 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全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

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国务院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、

自然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农业农村、商务、卫生健

康、海关等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
治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固体废物污染

环境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、工业

和信息化、自然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农业农村、商

务、卫生健康等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固体废物污染环

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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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国家鼓励、支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科学研究、

技术开发、先进技术推广和科学普及，加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
治科技支撑。 

第十一条  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、基层群众

性自治组织和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宣传教育

和科学普及，增强公众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意识。 

学校应当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以及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
知识普及和教育。 

第十二条 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以

及相关的综合利用活动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按照国家

有关规定给予表彰、奖励。 

第二章  监督管理 

第十三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
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生态环境保护规划，并采取

有效措施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、促进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、降

低固体废物的危害性，最大限度降低固体废物填埋量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431


